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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臺北春季程式設計節城市儀表板大黑客松	

參賽切結書	

本人為參加臺北市政府資訊局（以下簡稱主辦單位）所舉辦「2024臺北春季程式設計節城市

儀表板大黑客松」（以下簡稱本競賽），同意擔保下列事項，以作為取得參賽資格之依據：	

一、 本人已詳讀「2024臺北春季程式設計節城市儀表板大黑客松活動須知」，且同意其內容，

願依相關規定參賽。	

二、 本人同意秉持良善立意，了解競賽規則，盡力完成比賽。	

三、 本人知悉每人僅能代表一隊參賽，不得重複報名。	

四、 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如適用）經閱讀主辦單位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

知書，聲明並保證報名時所填寫之資料及提供之相關書面資料均屬實，且同意基於辦

理本競賽報名審核、身分確認、聯繫、文件製作及得獎活動作業、相關行政管理及資

訊整合登錄之目的，透過網路報名及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之方式提供個人資料予主辦單

位（包括臺北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及協辦單位於中華民國領域範圍內蒐集、處理及

利用。	

五、 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有）均同意參與本競賽文件得以電子文件方式代替實體書面簽

名。	

六、 本人聲明並保證提供之參賽作品或服務不得有抄襲、仿冒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

若經主辦單位發現或經他人檢舉有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主辦單位得視情形決定是否取

消參賽隊伍之參賽或得獎資格；若得獎者，主辦單位得向得獎隊伍請求返還相關獎金

（項）。	

七、 本人知悉並同意參賽隊伍就其開發成果取得完整之合法授權或著作權，以無償且不可撤

銷之條件，以 AGPL條款方式授權予主辦單位及其所屬機關)，同時應附上相關聲明（請

參照活動須知第捌條第一項第二款）。前述授權期間為本競賽公布開獎結果日起算一年，

參賽隊伍於該授權期間內不得將其各自開發成果下架。	

八、 本人知悉並同意擔保就 AGPL授權範圍外之所提供之一切開發成果，包括但不限於參賽

提案、圖文、簡報、影音及其他資料，並無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其他權利或違反法

令之情事。若有涉及侵權爭議之情事，本人同意負擔相關法律責任；若因前揭侵權爭議

致第三人向主辦單位或其相關單位提出賠償責任，本人亦同意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九、 除第六條所述之情形外，本人所屬隊伍參賽後若得獎（下稱「得獎隊伍」），本人同意以

永久、無償且不可撤銷之條件，非專屬授權予主辦單位及其所屬機關使用其開發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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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智慧財產權（包含但不限於重製權、改作權、公開上映權、公開傳輸權或公開展示

權等依著作權法得享有之著作財產權），並配合主辦單位的時程規劃，協助與臺北城市

儀表板的官方程式庫進行整合；若因系統整合需求，得獎隊伍須同意無償將其開發成果

進行改作或編輯（下稱「衍生著作」），得獎隊伍亦同意將其衍生著作依本條前述所定之

方式一併授權予主辦單位，且該授權範圍不限區域。	

十、 本人知悉並同意若參賽作品得獎，應於主辦單位指定期間內以書面提供分配方式及匯款

帳號予主辦單位；若本人未於指定期限內將分配方式及匯款帳號提供予主辦單位，主辦

單位將平均分配、暫保留或依法處理該筆獎金。	

十一、 本人知悉並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所提供之本競賽活動須知及參賽切結書內各項規定；

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參賽隊伍或參賽者之參賽或得獎資格；若本人所屬隊伍另

得獎者，主辦單位得向本人及得獎隊伍各別成員請求返還相關獎金（項）；若致主辦單

位、主辦單位之所屬機關或協辦單位受有損害者，得獎隊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本人知

悉並同意若參賽作品得獎，須依參賽須知第柒條第二項有關得獎隊伍協作之規定協助主

辦單位。	

十二、 本人知悉並同意若得獎而獲得之獎金應依所得稅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扣繳。	

十三、 本人同意未經主辦單位及參賽隊伍其他成員書面同意，不得讓與本競賽之權利與義務

予第三人。	

十四、 本人知悉並同意若活動須知及參賽切結書等相關規定如有未盡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

定外，主辦單位保留修改及補充（包括本競賽之任何異動、更新及修改）之權利，並

以本競賽網站公告為依據。	

十五、 本人知悉並同意本競賽各項規定之解釋與適用，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任何有關

之爭議，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六、 參賽者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已充分了解本競賽之內容，並同意未成年人參與本

競賽與本參賽切結書相關條款及內容。	

	

	

	 	 此致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